附件1
安徽省化工、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

金属冶炼行业领域重要电力用户供用电

安全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化工、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金属冶炼行业领域重要电力用户供用电安全监督管理，保障供用电安全，根据《安全生产法》、《电力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安徽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所称的重要电力用户，是指我省化工、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金属冶炼行业领域内，对其中断供电将可能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用电单位或对供电可靠性有特殊要求的用电场所。

第三条 根据供电可靠性的要求以及中断供电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重要电力用户。
一级重要电力用户，是指其电力负荷等级存在一级负荷或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中断其供电将可能产生下列后果之一的：

（一）发生中毒、爆炸或火灾，直接引发人身伤亡的；

（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三）造成较大范围社会影响的。

二级重要电力用户，是指电力负荷等级为二级负荷，中断其供电将可能产生下列后果之一的：

（一）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

（二）造成一定范围社会影响的。

第二章  安全生产要求

第四条 属于化工、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金属冶炼行业领域内的企业，应向当地供电企业提出重要电力用户申请。

供电企业应根据企业申请及用电负荷特性，拟定重要电力用户名单和等级，经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后，报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第五条  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的配置至少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一级重要电力用户具备两路电源供电条件，两路电源应来自两个不同的变电站，当一路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路电源能保证独立正常供电；

（二）二级重要电力用户具备双回路供电条件，供电电源可以来自同一个变电站的不同母线段；

（三）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的切换时间和切换方式应满足重要电力用户允许中断供电时间的要求。

第六条 重要电力用户应按照《关于加强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监督管理的意见》（电监安全〔2008〕43号）、《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技术规范》（GBZ 29328）等有关规定，合理配置自备应急电源，并制定相关运行操作和维护管理规程。

自备应急电源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自备应急电源配置容量标准应达到保安负荷的120%;

（二）自备应急电源启动时间应满足安全要求;

（三）自备应急电源与电网电源之间应装设可靠的电气或机械闭锁装置，防止倒送电。

第七条 供电企业和重要电力用户应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供用电合同，明确双方安全保障职责。

第八条 供电企业在电网规划、设计、建设和改造上，应为重要电力用户提供布局合理、数量充足、安全可靠的电源点，并对重要电力用户应急电源建设给予支持。

第九条 对电源点取自不同地区调度变电站的重要电力用户供电安全，上级供电企业负有监督、检查、协调和服务的责任，确保供电运行调度方式的安全、可靠、及时。

第十条 重要电力用户的供配电工程设计单位应具有相应的设计资质。

供配电工程设计应符合化工、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金属冶炼行业领域相关安全生产要求，严格遵守《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矿山电力设计规范》（GB50070）等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第十一条 重要电力用户的供配电和用电设备应当符合国家、行业的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第十二条 供电企业和重要电力用户应当定期开展供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

供电企业发现重要电力用户存在用电安全隐患的，应当告知电力用户并指导其制定整改方案。

供电企业发现重要电力用户存在重大用电安全隐患或对用电安全隐患不及时进行整改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电力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发生突发供电事故时，供电企业应当将有关信息及时告知重要电力用户，及时处置，快速抢修和恢复供电。

重要电力用户因内部故障引发停电时，应当立即通知供电企业。供电企业应当协助、指导用户排除故障，帮助用户恢复正常用电。

第十四条 供电企业应制定有针对性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重要电力用户应制定停电事故专项应急预案，一级重要电力用户应每半年开展一次应急演练，二级重要电力用户应每年开展一次应急演练。

供电企业应指导重要电力用户开展应急演练。

第三章  职责和义务

第十五条 重要电力用户应按照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建立健全用电安全管理制度，对自身供电系统的电气设备严格进行检查、维修。积极配合供电企业、电力管理部门开展各项安全检查，对查出的安全问题和隐患及时进行整改。

重要电力用户自有供配电设施的运行监控人员和维修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和事故状态下的基本应急处置能力。

第十六条 供电企业应制定重要电力用户安全用电服务制度，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对重要电力用户建立一户一档的用户档案，实行专人负责。

供电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严格履行电力电网检查职责，定期开展电力电网及电力设施维护管理和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和安全隐患要及时整改，并将影响重要电力用户安全用电的隐患及整改情况及时向重要电力用户通报。

供电企业要协助重要电力用户开展自有供配电设施安全检查，帮助其及时进行整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电力管理部门通报。

第十七条 供用电双方应建立快速、有效的供用电信息通报和安全处置制度，以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为目标，根据化工、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金属冶炼行业领域中断供电可能造成的后果，强化事故应急前期处置，注重现场安全风险科学评估和精准管控，在最短时间内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控制在最小范围，避免事故升级扩大。

第四章  监督和管理

第十八条 电力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重要电力用户供用电的监督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重要电力用户供用电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 电网经营企业依法负责本供区内重要电力用户供用电的业务工作，并接受电力管理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条 供电企业和重要电力用户应遵守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安全用电工作。

第二十一条 电力管理部门应加强对重要电力用户供用电的监督管理，协调供用电各方关系，禁止危害供用电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对重要电力用户单位转供电的、非供电企业所属的开关站，市、县人民政府应明确监管部门，对其设施、设备及安全运行状况进行监管。

第二十三条 电力管理部门应建立监督举报制度，及时组织查处和打击破坏电力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重要电力用户临时用电的特殊作业和政府有关部门依法采取强制停止供电措施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不适用本暂行规定。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化工、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金属冶炼行业领域重要电力用户供用电安全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依据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暂行规定造成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暂行规定由省电力管理部门和省安全监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